
 

 

 

景德镇陶瓷大学校友工作（基金会）志愿

者协会学生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景德镇陶瓷大学校友工作（基金会）志愿者

协会学生干部队伍建设，规范学生干部队伍管理，充分调动学生干

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更好地落实“联系校友、服务

校友”的宗旨。结合团中央、教育部和全国学联有关文件精神以及

协会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学生干部是指具有我校正式学籍，在景

德镇陶瓷大学校友工作志愿者协会履行管理职责的学生。 

第三条 学生干部是更好地服务广大校友，加强母校与校友之间

的联系的基础，协会应重视学生干部队伍的建设，完善学生干部管

理，提高学生干部素质。 

第二章 任职基本条件 

第四条 学生干部任职，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具有一定的

理论及政策水平； 

（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有良好

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准，以身作则，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具有良

好的群众基础，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信和感召力； 

（三）勤奋学习，有较强的进取精神，学习成绩优良，注重体

育锻炼，保持身心健康； 

（四）热爱协会工作和校友工作，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奉献

精神和开拓精神，工作积极主动，责任心强，不计较个人得失，热

心为同学服务； 

（五）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团结协

作精神，注重在实践中锻炼提升自身素质，并注意改进工作方法； 

（六）有正义感，敢于同一切损害集体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

行为作斗争。 

第三章 权利与义务 

第五条 学生干部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本协会的活动； 

（二）本协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三）对本协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四）获相应第二课堂学分及综合测评加分；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六条 学生干部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执行上级管理部门及本协会的工作决议； 

（二）维护本协会及成员间的合法权益； 

（三）积极参与上级管理部门及本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 

（四）按时按质地完成协会安排布置的各项工作。 

第四章 管理和考核 

第七条 学生干部的管理坚持统一领导的原则，努力培养一支政

治可靠、本领过硬、作风扎实、要求严格的学生干部队伍。 

第八条 学生干部的考核工作应每年进行一次，坚持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自评与互评相结合的方式，分别从德、能、勤、绩、学五

方面进行考核。考核工作必须做到客观公平、实事求是，接受广大

协会成员监督。 

（一）德：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

己，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敬老师，尊重同学。工作中顾全

大局，团结协作，谦虚谨慎，注重礼仪，为人宽容厚道，做事公

正、周全。能够时刻维护学校形象，维护所在学生组织和个人形

象； 

（二）能：工作中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

能力、执行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管理能力和领导力，以能力树形象，求进步，谋求自身全面发

展； 



（三）勤：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工作活动中不无故缺勤，不迟

到，不早退，请假需履行请假手续，具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和事业

心，工作中一丝不苟，肯学肯钻、任劳任怨，出勤率高，积极做到

手勤、腿勤、嘴勤、脑勤； 

（四）绩：在完成常规工作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参与所在学生

组织的各项活动，全力配合其他各部门开展的各项工作，在各项工

作、活动中表现突出，能够为部门、协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五）学：能正确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协调好工作和学

习时间的安排，学习刻苦，成绩优异。 

第九条 考核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

四个等级，协会为年终考核被评为“优秀”的学生干部予以表彰。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干部，应予免职：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造成不良影响，受到纪

律处分者； 

（二）以职权谋取私利，经教育不改，或从事其他与学生干部

身份不相符的活动； 

（三）不团结，意气用事，使工作不能顺利开展或集体利益及

声誉受到损害者； 

（四）能力不足导致不能胜任者； 

（五）学生干部考核为“不合格”者； 

（六）个人素养和道德水准低下，在学生中影响不良者； 



（七）在任期内，部长级以上学生干部有不及格课程，部长级

以下学生干部树有两门（含两门）以上课程不及格； 

（八）出现其他与学生干部身份不符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者。 

第十一条 学生干部辞职免职程序如下： 

（一）学生干部本人提出辞职报告或协会提出免职操案； 

（二）学生组织接收辞职报告或提出免职提案后，应召开专门

会议进行研究，做出留任观察或免职的决定，并报批（报备）校友

总会； 

（三）学生组织对学生干部的免职档案应予以公示，接受申

诉，并接受广大同学监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经校友工作（基金会）志愿者协会全体大会表

决通过，报景德镇陶瓷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核准之日起生效。 

第十三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景德镇陶瓷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所有。 

景德镇陶瓷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 

                             2019年 10月 

 

 

 

 


